
政策解读：《关于贯彻落实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﹤关

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﹥的实施意见》

一、政策制定背景

为全面贯彻国家和省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，严格执行

差别化信贷政策，支持职工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促进房

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，2017 年 8 月 16 日，市住房公积金

管理中心印发并实施《关于贯彻落实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﹤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﹥ 的实施意

见》（烟住〔2017〕28 号）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。

二、《实施意见》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

1、首付款比例：借款人家庭（包括借款人、配偶及未

成年子女，下同）购买首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不

得低于 30%，购买第二套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不得

低于 40%。

2、贷款利率：购买第二套房的贷款利率，不得低于同

期首套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 1.1 倍。

3、明确不得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或者已经两次使

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
房贷款。



（二）住房套数认定执行“认房又认贷”政策，“房”

指借款人家庭拥有的住房情况，“贷”指借款人家庭的住房

贷款（包括商业性住房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）记录情况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执行第二套（及以上）差别化住房

信贷政策：

1、借款人家庭首次申请利用贷款购买住房，如在户籍

所在地及拟购房所在地房屋登记信息系统（含预售合同登记

备案系统）中其家庭已登记有一套（及以上）成套住房的；

2、借款人家庭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一套（及以上）住房，

又申请贷款购买住房的；

3、通过查询征信记录、面测、面谈（必要时居访）等

形式的尽责调查，确信借款人家庭已有一套（及以上）住房

的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再次购房不予住房公积金贷款

1、借款人家庭名下有两套（及以上）住房的；

2、借款人家庭有两笔（及以上）住房贷款记录的；

3、借款人家庭有一套住房和一笔（及以上）非同房住

房贷款记录的。

（三）调整借款申请人缴存条件

由“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之月前连续按期足额缴存住房

公积金 6 个月（含）以上”调整为“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之

月前连续按期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12 个月（含）以上”。



1、在审贷时点，申请人公积金账户为正常缴存状态，

且不得欠缴。在当月 25 日后申请贷款，借款人上一个月住

房公积金仍未缴存的，视为欠缴。

2、单位一次性整体汇缴逾期住房公积金 6 个月（含）

以内，视为正常连续缴存；单位一次性整体汇缴逾期住房公

积金超过 6 个月的，申请人应再正常连续缴存 11 个月后，

方符合申请条件；经我中心批准缓交的单位或因机构改革原

因暂时停缴的单位，在整体足额补缴所有职工欠缴的住房公

积金后，视为正常连续缴存。

3、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或单位新调入的职工，自参加工

作或调入当月起 3 个月（含）内住房公积金账户发生的补缴

部分（补缴时间应不早于入职或调入时间），在核查其社保

缴纳信息后，视为正常缴存，计入连续缴存时间。

4、部队转业军官、士官，提供转业证明，在部队缴存

的住房公积金和在新单位补缴的转业后至建立住房公积金

账户之间的部分，视为正常缴存，计入连续缴存时间。

5、申请人配偶（共同借款人）为现役军人的，提供“军

人保障卡”及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“军人保障卡”流水，以

其工资收入认定缴存基数。

6、异地调入本市的职工，其缴存时间未间断的，在其

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入本市缴存后，根据原缴存地的住房公积

金缴存证明（含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及近 12 个月缴存流水）



合并计算缴存时间。


